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名称： 关于其他印刷服务的框架协议合同 

合同编号： 12N4985231152026601 
采购单位（甲方）： 南宁市人事考试管理办公室 

住 所： 南宁市桂春路南二里4号 

供 应 商（乙方）： 广西思畅印务有限公司 

住 所： 南宁市兴宁区望州路北四里2号 

签订合同地点： 南宁市桂春路南二里4号 

签订合同时间：  

合同使用说明：本合同文本为框架协议采购第二阶段采购人与入围供应商签订具体合同时使用。

采购合同文本
合同编号：

采购单位（甲方）采 购 计 划 号：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NNZC[2026]2188号 其他印刷服务 1 2474.00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授权支付

 

供 应 商（乙方）

签 订 地 点 签 订 时 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并严格遵循自治区本级及南宁市本级预算单位印刷服务框架协议采购的征集文件、响应文件、印刷服务框架协议，甲乙双方签
订本合同。

一、印刷服务项目、价格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量 单位 成交单价

1 NNZC[2026]2188号
广西思畅印务有限公司自
治区本级及南宁市本级预

算单位印刷服务
- - 产地:中国 1 件 0.00

2 -
【服务项】本项服务为计
量单位，供应商按100元报

价，不能更改报价。
- - - 1 项 74.00

3 -
【服务项】本项服务为计
量单位，供应商按100元报

价，不能更改报价。
- - - 4 项 100.00

4 -
【服务项】本项服务为计
量单位，供应商按1000元
报价，不能更改报价。

- - - 2 项 1000.00

合同总价（元） 2474.00

合同总价（大写） 贰仟肆佰柒拾肆元整

 

  增值服务项具体商品明细

序
号

增值
服务
项

增值服务项商品明细

1  
   
   
 

增值
服务
（1）
       
   

 

南宁市2026年度广西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资料印刷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单价（元） 金额（元） 纸张要求 工艺要求
装订要

求
备注

1 工作提醒 195 册 2.30 448.50 A4，80克双胶纸 双面黑白印， 16页 骑马钉 需要设计排版

2 应试人员提醒 200 张 1.30 260.00 580mm×420mm    
80克双胶纸

粉底、单面黑白印，1页 无 需要设计排版

3 座次表 595 张 0.50 297.50 A4，80克双胶纸 单面彩印，1页 无 不需要设计排版

4 座位贴 3000 张 0.48 1440.00 A4，不干胶纸 单面彩印，1页 无 不需要设计排版

5 车标 8 张 3.50 28.00 直径280mm    
不干胶纸

黄底、单面彩印 无 需要设计排版

合计 3998 2474.00 

 

2  
   
   
 

增值
服务
（2）
       
   

  

3  
   
   
 

增值
服务
（3）
       
   

  

合同总价：（大写） 贰仟肆佰柒拾肆元整 ，（小写）  247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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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 转账 

三、服务条款

具体内容见印刷服务单。

甲方（章）                

               

               

  年   月    日                

乙方（章）                

               

               

  年    月    日                

通讯地址： 南宁市桂春路南二里4号                 通讯地址： 南宁市兴宁区望州路北四里2号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 0771-2865680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工行南宁市天桃支行                 

账号：                  账号： 2102103409300022147                 

邮政编码： 530000                 邮政编码： 530000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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